包头市农机安全监理工作

2009年总结及2010年安排
2009年在自治区农机监理站和市农牧局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安全发展为原则，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坚持树立“文明监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为加快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进一步转变传统观念，开拓农机监理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大胆探索农机监理工作的新途径，以人为本确保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现就2009年全市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业务目标完成情况

按照法律授权职能认真履行职责，围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机械化中心任务，以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为目标，搞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正常业务。同时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农机安全隐患排查和拖拉机违法违章整治专项行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检查行动”；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做好农机安全监管工作的新途径。

截止到2009年11月底，全年完成：

1、农业机械注册319台（完成自治区下达指标2040台的15.6%），新增补贴农机注册率61.82%；

2、驾驶员考试办证305人（完成自治区下达指标1080人的28.24%）；

3、农业机械年检365台（完成新增补贴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70.74%）；

4、农业机械及驾驶员补证20本，行驶证补证17本，变更1人；

5、全年收缴业务费总计87940元；

6、组织征订：《中国农机监理》8份，《农村牧区机械化》8份；

7、加强管理做好信息和对外宣传工作，上报农机监理信息：音像信息1条，图片信息5条，文字信息30条；

8、建立业务统计、业务报表、事故报表、农机事故报表及分析材料报送、业务信息等专人专管制度，做到按时报送、准确无误；

9、全年未发生农机事故（依据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统计）。

业务完成量与自治区下达的指标相差甚远，创近十年来全市农机安全监管业务完成量最低记录。

（一）按照规范管理的具体要求和工作要求，主动协调自治区农机监理站，解除对包头市农机监理业务停办的“禁令”，启用“蒙02”新牌证，并于四月底请自治区农机监理站有关领导和业务人员一行四人来包，对业务办证新程序，业务报表报送，新牌证启用及办证系统等相关内容进行技术培训，通过现场讲授演练、调试、使用，实现了与自治区业务办理程序的对接。

（二）按照“两个规范”和“两个规定”的要求，进一步规范管理。把好驾驶员考试关，把好牌证核发关，把好资料归档管理关，建立业务统计、业务报表、事故报表、业务信息等专人专管制度，做到按时报送、准确无误。

（三）举办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12期，发放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证150份，培训驾驶员360多人次，发放农机安全手册及驾驶员应知应会等资料1600多份。

（四）强化农机监理队伍建设，加强农机监理人员管理，按照自治区农机监理站统一要求，组织全市监理人员55人进行业务培训，参加自治区组织的“全区农机监理员资格考试”。
（五）积极创新“监警联勤”执法机制，探索构建“乡村农机监管体系”的新途径，提出“关于监警联勤、齐抓共管，做好农机安全生产的实施意见》，草拟了《包头市基层农机安全监理员管理办法”，为下一步协调实施奠定了基础。

（六）积极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为打造达茂旗成为平安农机示范旗，开展试点工作。2008年在达茂旗石宝镇二楞滩新村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幸福村农机大户，按照标准建立了“拖拉机及农机具登记簿”“驾驶员登记表”“农机事故记录”等台账，开展了安全技术检验，举行了农机安全技术及教育培训等，为2010年全面启动和打造达茂旗平安农机示范旗进行了前期准备并积累了经验。

2009年9月在达茂旗召开的“全国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现场会”上，以市所监理人员为主体的农机监理机构承担了现场会车辆指挥、维序的任务，我们的监理队伍统一着装、佩戴标志、英姿飒爽、指挥有方、雄风威武，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不但受到农业部和自治区有关领导的好评，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这次会上，展示了“农机人”的风采，鼓舞了监理人的势气。

二、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工作业绩，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发现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带来的后果，具体问题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守法意识淡薄，执法环境不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所带来的“缺陷”使得农机安全监理工作，进退两难。

一是没有道路执法权（三权移交）执法空间受限；二是在乡间路面、田间场院的执法监管，政府干预，农民不干；三是领导重视、政府支持、社会关注、农民配合、齐抓共管的氛围尚未形成。

（二）监管体系不健全，体制性质与职能职责不相适应，导致监管不力，履行职责不到位或不作为现象常有发生。

一是最基本的乡村级监管机构及人员体系不健全，导致监管体系运作“失稳”；二是县级监管机构，定性差额事业，“缺钱养兵、无钱打仗”，个别旗县站机构尚在，人员换散，不求进取，维持现状；三是缺乏监管约束的手段和力度，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了也白管。

（三）职能弱化，机构建设不规范，装备短缺，安检设施不完善。

一是现行的旗县“综合性”机构设置不科学，人员配置不合理；二是“综合性”的结果是先管理后监理，现有人员难以完成“综合性”各项任务；三是市县两级监理机构装备经费严重不足，安全技术检验手段、设备兼无，导致职能弱化，工作难以作为。

如何认识、分析和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是今后几年全市农机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探索。

三、2010年的工作思路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安全发展为原则，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坚持树立“文明监理、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围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机化工作任务，以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为目标，搞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

（二）基本思路：

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快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迎接新挑战，建立“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农机主抓，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着力提高农机安全监督管理能力，认真贯彻《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全面落实“两个规范”，不断加强“三项建设”，大力做好“四项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重点工作：

1、加大贯彻落实《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力度，采取可行措施，营造良好的农机监管执法环境。

2、继续协调“监警联勤”，齐抓共管的农机安全运行机制，努力建立“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农机主抓，社会参与”的长效执法机制。

3、进一步强化农机安全监管措施，加强履行职责的要求，严格执行“两个规定”，积极开展创建平安农机活动。

4、主动研究实施燃油税及农机用油补贴的政策规定和做法，积极探索“农机加油免税”的新办法，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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